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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函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

號5樓

承辦人：翁國書

電話：(02)23015569分機2227

傳真：(02)23032259

電子信箱：weng1125@ms.naif.org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中畜永字第10901200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補助作業要點乙份 (1090120028ATTCH1.doc、禽畜糞快速處理設備補助作業要點

0923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(109)年度「雞糞加工肥料產製設施(備)補助作業

要點」及「禽畜糞快速處理設備補助作業要點」，惠請轉

知畜牧場及禽畜糞堆肥場業者踴躍提出申請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年度「強化畜牧廢棄物資源循環再

利用設備計畫」(計畫編號：109農再-2.2.3.-1.1-牧-002)

暨109年9月23日農牧字第109024171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畜牧場妥善處理禽畜糞，並提升其再利用率，爰執

行旨揭補助案，有意願申請之畜牧場或業者填具申請書及

相關文件後送縣市政府函轉本會。

三、綜上，惠請貴府收到申請案後協助核對資料，並於本年10

月15日前轉送本會；本會後續將召開委員會辦理審查遴選

作業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

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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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

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

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本會永續經營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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